
竞 标 报 价 函 

 

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 

经认真研究贵司提供的《关于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

台临时变压器销户拆除工程（重）询价函》，我单位符合竞标条件要

求，并自愿承接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台临时变压器销户

拆除工程。 

我方作如下承诺： 

一、我司中标后，将在接到甲方指令拆除之日起 20 天内完成拆



工作。 

2、乙



间和地点。验收合格，甲方代表在验收记录上签字后，方可进行隐蔽

和继续施工。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在限定时间内修改后重新验收。甲方

代表不能按时参加验收可书面委托他人代理，或在验收 24 小时前向

乙方提出延期要求，延期不得超过 3 天。否则，乙方可自行组织验收，

甲方应承认其验收记录有效。 

4、无论甲方代表是否参加验收，当其提出对已经隐蔽工程重新

检验的要求时，乙方应按要求进行剥露，并在检验后重新进行覆盖或

修复。检验合格，甲方承担由此发生的经济支出，并相应顺延工期。

检验不合格，乙方承担发生的费用，工期不予顺延。 

4、工程质量符合规范要求，验收 24 小时后，经乙方再次书面催

告，甲方代表仍不在验收记录上签字，可视为甲方代表已经批准，乙

方可进行隐蔽或继续施工。 

甲方在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 7 个工作日内，必须组织人员进行验

收工作，经乙方再次书面催告甲方未组织验收及接管工作的，视为甲

方认可乙方的验收结论。 

（三）工程款支付 

1、 工程验收合格后，经乙方申请，甲方在收到申请后 20 天内

向乙方支付合同价的 97%，剩余 3%作为地面、路面、人行道工程保修

金，待保修期满后返还。 

2、 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提供相应等额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

支付至合同价 97%时，应提供合同价 100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否则甲

方有权延期支付工程款并且不构成违约。 

（四） 工程保修 



1、保修内容、范围：乙方施工的地面、路面、人行道工程。


